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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植物檢疫物及物品輸入核准辦法修正條文 
 

第 一 條     本辦法依植物防疫檢疫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

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

之。 

第 二 條     輸入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公告禁止

輸入之檢疫物及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物品（以

下簡稱特定物品）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

下列文件、資料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： 
 

一、實驗、研究、教學或展覽之計畫；其

計畫應定有使用期限。有使用核准輸

入特定物品本體或其衍生物者，應於

計畫中敘明。 

二、擬輸入之特定物品名稱、數量、來源、

基本資料及疫情資料。 

三、輸入後之隔離管制計畫；其內容應包

括隔離處所之地址、位置及安全隔離

設施、方法。 

四、包裝方法及國內、國外之運輸路線、

方式。 

五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文件、

資料。 
 

前項應檢附之文件、資料有不全者，中央

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；屆期不補正或補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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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完備者，不予受理。 
 

第一項第三款隔離管制計畫，植物檢疫機

關應派員實施隔離處所之查核；經實地查核並

令其限期改善而逾二個月未改善者，不予核准。 

第 三 條 前條申請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發給

輸入許可證者，始得依核准內容辦理輸入。 

 輸入許可證自核發之日起算三個月內有

效；未能於期限內輸入者，輸入人得於原輸入

期限屆滿十日前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一

次，並以三個月為限。 

 核准輸入之特定物品使用期限，除申請展

延外，最長以五年為限。 

第 四 條 輸入人或其代理人輸入特定物品時，應檢

附輸入許可證，向植物檢疫機關申報檢疫。 

 特定物品於國內運輸時，應由植物檢疫機

關派員押送或加封運送；運送所需之交通工具

及其相關費用，由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提供或負

擔。 

 特定物品運抵隔離處所後，非經所在地植

物檢疫機關派員核對無誤，不得開啟使用。 

第 五 條 輸入人應在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場所，依

核准之目的使用特定物品。 

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隔離管制計畫有變

更時，輸入人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變更隔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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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所之地址、位置及安全隔離設施、方法，及

包裝方法、運輸路線與方式之資料，向中央主

管機關申請核准後，始得為之。 

 經核准輸入之特定物品，其使用期間，應

受植物檢疫機關之監督，輸入人不得規避、妨

礙或拒絕；使用期間發生危險性疫病蟲害時，

輸入人應採取防治措施，並立即通報植物檢疫

機關；其所需費用，由輸入人負擔。 

 特定物品所使用或接觸之容器、工具、包

裝材料、栽培介質、植物或植物產品與其衍生

物及其他物品，應與特定物品一併依本辦法受

管制，使用後應適當處理或銷燬。 

 特定物品供實驗、研究及教學用，且使用

期限在ㄧ年以上者，輸入人應於每年三月三十

一日前，將前一年度使用之管理紀錄，報植物

檢疫機關備查。 

第 六 條     輸入人應於特定物品及其衍生物之核准使

用期限屆滿時，會同植物檢疫機關辦理再輸出

或銷燬。 

 供實驗、研究、教學用途之特定物品，輸

入人得於核准使用期限屆滿三十日前，向中央

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延長使用，每次展延以五年

為限。供展覽用途之特定物品，得於核准使用

期限屆滿三日前申請展延，其展延期限不得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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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核准展覽計畫之使用期間。 

 輸入人申請前項展延時，應檢附使用紀

錄、使用情形報告、展延使用之原因及後續安

全隔離管制計畫等資料，植物檢疫機關認有必

要時，得派員實地查核。 

第 七 條     除以展覽為目的申請輸入者外，輸入人得

於核准使用期限屆滿三十日前，向中央主管機

關申請解除使用管制。 

前項申請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審核確定

無疫病蟲害之虞者，得予解除管制。 

第 八 條     輸入人應於核准使用期限屆滿後三十日

內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結果報告；其相關之

報告或著作，應記明輸入許可證號碼。 

第 九 條     輸入供實驗、研究用之黃果蠅（Drosophila 

melanogaster）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

定物品時，不適用第三條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

四條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五條第五項、第六條

及前條規定；其輸入許可證之有效期限自核發

之日起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 

 輸入人分送前項黃果蠅及其他經中央主管

機關公告之特定物品及其衍生物供其他政府機

關、機構、公營事業機構、學校、法人或依法

設立登記之團體(以下簡稱使用人)進行實驗、

研究前，應檢附分送計畫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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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核准，始得進行分送及接收使用。 

 前項使用人應具備隔離處所，並經植物檢

疫機關審查合格。 

 第一項及第二項黃果蠅與其他特定物品及

其衍生物，輸入人及使用人使用完畢後，應予

銷燬。 

 輸入人及使用人輸入、分送、接收或銷燬

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黃果蠅與其他特定物品及其

衍生物時，應填寫使用紀錄表，並保存三年，

供植物檢疫機關查核。 

 植物檢疫機關應於每年十月至十二月，派

員查核第三項隔離處所及前項使用紀錄。 

 使用人之隔離處所經查核不合格或未依第

五項規定填寫或保存使用紀錄表者，植物檢疫

機關得廢止其核准與停止其下年度接收及使用

資格，並令其限期全數銷燬使用之黃果蠅及其

他特定物品及其衍生物。 

第 十 條 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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